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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儒家的民本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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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07        博览群书     
 
一  
 
“民本”一词出自儒家经典《古文尚书•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如果说“古文”《尚书》
不尽可信，那么“今文”《尚书》中也有明确的民本思想。如《尚书•皋陶谟》记载舜帝与皋陶、大禹讨论
政务，皋陶说：“在知人，在安民。”大禹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这里的
“知人”是执政者要知人善任的意思，而“安民”则是为政的宗旨。皋陶又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
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中国上古时期以“天”为最高的信仰对象，而“天”的意志又服从于民的意志，
这就是儒家的“天民一致”思想。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舜之间的禅让：“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
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
下。”这就是说，为了使“天下（之民）得其利”，而不是“利一人”，尧把帝位禅让给舜，而没有传给
自己的儿子丹朱。  
 
在《尚书•周书》中有更多的民本思想的记述。如“古文”《泰誓》篇中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前一句为《左传》《国语》所引，后一句为《孟子》所引，故可以肯
定这两句都是《尚书》中的原文。《洪范》篇记载周武王说“天阴骘下民”，意为上天在冥冥之中保佑安
定下民。《召诰》篇总结夏、商、周更替的历史教训，说“天亦哀于四方民”，凡是“不敬厥德”的王
朝，就“早坠厥命”。《多方》篇说“天惟时求民主”，意为天总是寻求能够“敬德保民”的人作民之君
主。“古文”《蔡仲之命》篇有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此句亦为《左传》所引，所以也是《尚书》
中的原文。“皇天无亲”就是说天命不专佑一家，“惟德是辅”就是说天只辅佑能够“敬德保民”的君
主。 

 
综合《尚书》中的民本之说，“民”一是相对于“天”而言，即天的意志服从于民的意志；二是相对于执
政者而言，即“安民”或“敬德保民”是为政的宗旨，凡违背了这一宗旨的，就失去了政治的合法性，于
是有新的执政者代行“天之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民（之）主”。  
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尚书》不仅记载了尧舜二帝和夏商周三代之王的史迹，更标明了儒家的
“理想国”。民本思想在以后儒家的思想中一直延续，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
渊》）孔子主张“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
雍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
子•尽心下》）所谓“民为贵”即民比社稷、君主更有价值的意思。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
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所谓“为民”即以民为社会、国家的价值主体的意思。  
 
在１９９３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中有《唐虞之道》篇，它说：“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
下而弗（自）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自利也，仁之至也。”又说：“不禅而能化民者，
自生民以来未之有也。”这就是说，儒家理想中的政治体制是“利天下而弗自利”的禅让制，而不是传子
的世袭制。此篇作于“孔孟之间”，它认为传子的世袭制不能“化民”，所以它实际上否定了世袭制“家
天下”的合法性。后来因为燕国发生了“让国”事件的悲剧（参见《战国策•燕策一》），孟子遂将儒家的



政治思想调整为：“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孟子•万章上》）《礼记•礼运》篇记载孔子与子游的对话，孔子也说他认为理想的是“天下为公”的
“大同”之世，只是在“大道既隐”之后才有了“世及以为礼”的“小康”（按“世及”即父子相传和兄
终弟及的意思）。从《唐虞之道》《孟子》《礼运》思想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对政治制度的设计并
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作出调整，其中一以贯之的则是“利天下而弗自利”的民本思
想。因此，我认为儒家的民本主义从价值观上说实高于其王权主义。  
 
“汉承秦制”以后，儒家适应由法家建立的君主集权制度而有了“三纲”之说。董仲舒主张“屈民而伸
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所谓“屈民而伸君”就是说臣民要绝对服从于君主，也就是
“君为臣纲”，这并非先秦儒家的思想。所谓“屈君而伸天”就是说君主要绝对服从“天”的意志，如果
君主有错误，“天”就会以“阴阳灾异”来给予儆戒、惩罚。董仲舒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
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
汤武不专杀》）由此可以看出，董仲舒仍然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尽管它与“屈民而伸君”是有矛
盾的。 

 
从汉儒一直到宋、明儒，虽然朝代屡更，但儒家的政治思想基本未发生大的变化，即都是把“三纲”之说
与民本思想结合在一起，以致清朝的皇宫里也有一幅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将天下奉一人。”上联
是君主集权，下联是民本思想。当民本思想从皇帝的口里说出时，这里或有欺骗。但在真正的大儒（而非
“曲学阿世”之儒）的思想中，他们以民为社会、国家的价值主体，还是真诚的。 

 
二  
 
儒家的民本思想与君主制结合在一起，但又以民为社会、国家的价值主体，这里有矛盾，而在这种矛盾中
也潜含着从民本走向民主的种子。也就是说，当君主制的祸害达到一定程度时，儒家就可能重新考虑民本
与政治制度的关系问题。  
 
中国古代的君主集权至宋、明两代愈演愈烈，但宋亡于元，明亡于清，这对于士人儒者是绝大的刺激。于
是，在宋元之际出现了邓牧的《伯牙琴》，在明清之际出现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这两部书都对君
主集权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尤其是后一部书包含了以权力来制约权力的思想，因此，我认为，它是从
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 

 
邓牧是浙江钱塘人，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后来被清雍正帝剖棺戮尸的吕留良则是浙江崇德人。这三个人
都出自浙江，当与南宋以后浙江成为政治的中心，继而经济和文化都比较发达很有关系。邓牧说：“西湖
一勺水，阅兴废多矣。”（《伯牙琴•寓屋壁记》）黄宗羲说：“宋、明之亡，古今一大厄会也。”（《黄
宗羲全集》第十册，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８９页）清雍正帝在治“吕留良—曾静案”时，
深恶“浙江风俗浇离，人人心怀不逞”，他对出自湖南、图谋兵变的曾静示以宽容，对已死的吕留良却极
力追究。 

 
邓牧从民本思想展开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他说：“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
之用邪？故凡为饮食之侈、衣服之备、宫室之美者，非尧舜也，秦也。为分而严，为位而尊者，非尧舜
也，亦秦也……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欲长治久安，得乎？……欲为尧舜，
莫若使天下无乐乎为君；欲为秦，莫若无怪乎盗贼之争天下。”（《伯牙琴•君道》）邓牧对于君主专制下
吏治的腐败也进行了抨击，他说：“后世以所以害民者牧民，而惧其乱，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详，
然后小大之吏布于天下，取民愈广，害民愈深，才且贤者愈不肯至，天下愈不可为矣……人之乱也，由夺
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治）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二帝三王平天下之道，若
是然乎！”（《伯牙琴•吏道》）  
 
邓牧在３２岁时“宋亡不仕”，“与谢翱、周密等友善，二人皆抗节遁迹者”（《四库全书〈伯牙琴〉提
要》）。他自称“三教外人”，实为“儒者而寄迹于道家者流”（《伯牙琴•集虚书院记》）。他的书取名
为“伯牙琴”，是有感于“世无知音，余独鼓而不已”。  
 
与邓牧的“身遭国变”相似，清兵入关时黄宗羲３４岁。他是明清之际的三大儒之一，在青少年时期就参
与东林党人的活动，其父受阉党迫害而惨死于狱中，明亡后他在家乡组织抗清武装“世忠营”，参加抗清
活动达十年之久。他自述其家其人的经历：“二十年党锢之祸，风波无已；四十载流离于道路，丧乱孔
多……枯柏寒松，兀然天崩地裂之日。”（《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６５８页）“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
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二三，绝气沙 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之，
可谓濒于十死者矣。”（《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第７０页）这种“天崩地裂”的历史环境和“丧乱孔
多”、“濒于十死”的个人经历是以往的儒家所没有的。《明夷待访录》写成于清康熙二年（１６６
３），是黄宗羲在反清复明的活动无望之后，深切反思秦汉以来君主集权制度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宋、明
之亡的历史教训，在“夷之初旦，明而未融”之时为后世预备的“为治大法”。  
 
黄宗羲“怅亡宋之哭声……悲天运之复丁”（《黄宗羲全集》第十册第６３１页）。他的《明夷待访
录》，从思想发展的逻辑上说，可谓是“接着”邓牧的《伯牙琴》而写的。有证据表明，黄宗羲读过周密
的书——他在《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中引用了周密在《癸辛杂识》中对道学弊端的批评；他也读过谢
翱的书——他曾为谢翱的《西台恸哭记》作注，后来又为《谢翱年谱游录注》作序。此二人都是邓牧所



“友善”者，故可以推测，他也曾读过邓牧的《伯牙琴》，而且，《明夷待访录》开始的两篇是《原君》
《原臣》，这也与《伯牙琴》开始的两篇是《君道》《吏道》相似。  
 
历史不会是简单的重复，因为宋、明之亡的历史教训加在一起，对士人儒者的思想刺激要更为深刻。如明
清之际的另两个大儒顾炎武和王夫之，都认为宋、明之亡不仅是“亡国”，而且是“亡天下”（《日知
录》卷十三），“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人禽纪别之天下而亡之也”（《宋论》卷十五）。黄宗
羲的《明夷待访录》写成之后，已不像邓牧那样“慨赏音之难”，相反，他得到了一大批儒者的响应，形
成当时一股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潮。顾炎武在读了《明夷待访录》后，给黄宗羲写信说：“读之再三，于是
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
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３８～２３
９页）黄宗羲也是从民本思想展开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
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然则为天下之大
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明夷待
访录•原君》）在黄宗羲看来，如果“设君之道”就是“为天下之大害”，那么还不如“向使无君”“向
使”乃假设之意，人各得自私自利。孟子曾说杨朱之“为我、无君”是“禽兽”，而黄宗羲作为一个儒
者，能说出“向使无君”的话，已经是儒家思想很大的变化了。  
 
在《庄子•人间世》中有从“仲尼”口中说出的“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宋代的二程亦曾说“父
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程氏遗书》卷五）。依此说，君臣关系、君主制度就是
绝对的、不可变更的。黄宗羲对此予以否定，他说：“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后世
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明夷待访录•原君》）这就是说，把君臣关系、君主制度绝
对化乃是见识狭小的“小儒”之言，后世君主将自己“比之如父，拟之如天”亦不过是“禁人之窥伺”的
一种欺骗。  
 
黄宗羲反对把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他说：父子之间是“子分父之身而为身”的不可改变的血缘关
系，而“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如果“吾无天下之责”，则吾与君就是“路人”之间的平等关
系；如果“出而仕于君”，那就应该“以天下为事”，不能做“君之仆妾”，而应该是“君之师友也”。
（《明夷待访录•原臣》）于是他提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为臣者轻
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同上）在这里，黄宗羲不仅突出
强调了“万民”乃是社会、国家的价值主体，而且指出了要把这一民本思想贯彻到“臣道”中，即真正的
“臣道”是忠于万民，而不是忠于君主，否则纵然“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也是与真正的“臣道”相违
背的。在黄宗羲看来，“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同上）所谓“名
异”，就是君与臣“共治天下”的分工有不同；所谓“实同”，就是君与臣之间是平等的，没有尊卑之
分。在黄宗羲的思想中，虽然有“君臣”之名，但“君臣”之名的内涵已经起了变化。  
 
《明夷待访录》的第三篇是《原法》，这里的“法”是指法度或制度。黄宗羲所理想的“三代之法”是：
“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
“草莽”犹今所言“草根”（阶层）。黄宗羲在这里破除“朝廷”与“草莽”之间的贵贱之别，已经有了
人人平等的思想。所谓“藏天下于天下”云云，也就是“天下为公”的意思。他又说“三代以下无法”，
因为：“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
孽，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
可谓之法乎？”他对秦以后“一家之法”的否定，实就是对秦以后君主集权制度的否定。  
 
黄宗羲的思想并没有发展到“无君”的地步，但他设想了要以宰相、学校的权力来制约君主的权力。他指
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
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
更无与为贤者矣……”（《明夷待访录•置相》）为了“补救”君主世袭的弊病，他设想提高宰相的权力，
使宰相能够“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也”。（同上）这里的“畏”已不是传统儒家所设想的
畏“阴阳灾异”，而是畏宰相所分有的权力。  
 
黄宗羲思想中最有特色的是把“学校”设计成教育兼议政的机构，这是他从宋代的“伪学之禁”（元祐、
庆元党案）和明代的“（东林）书院之毁”的沉痛历史教训中得出的结论。他说：“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
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
其非是于学校。”（《明夷待访录•学校》）他把“学校”设计成议定政事之是非的机构，这潜含了“议
会”的思想（黄宗羲说此话的时间，比英国洛克的《政府论》早３０年，比法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早
１００年，西方的“议会”思想当时还没有传入中国）。黄宗羲设想：在京都“太学”推择当世大儒为
“祭酒”，其权力“与宰相等”，每个月的初一，君主要率领宰相的执政班子到学校来听取政事审议，
“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不讳”。在地方的郡县学校，也要由“公议”来产生学
官，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学官在学校主持大会，郡县官必须出席（“不至者罚之”），就弟子之列，接
受师生的质询，“郡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同上）  
 
尽管现在看来黄宗羲的思想未免“幼稚”，但它作为３５０年前中国“本土”的一种以权力来制约权力的
设想，我们从中不也能看出它是中国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端吗？  
 
三  



 
关于对儒家民本思想的评价，以及民本与民主的区别，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论之较恰切。他
说：“美林肯之言政治也，标三介词以 括之曰：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我国学说于ｏｆ、ｆｏｒ之义，盖详哉言之，独于ｂｙ义则概
乎未之有闻……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为效几何？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毋乃在是……要之我国有
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
已至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欧美人睹中华民国猝然成立，辄疑为无源之水，非知言
也。”（《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５页）这段话既指出了民本思想含有“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孙中山译为“民有”）和“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民享”）之义，
又指出了其“最大缺点”是没有“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民治”）之义。同时，梁启超又认为
中华民国并非“无源之水”，其本土文化之“源”就是民本主义。我认为，此乃“知言”之论。  
 
自１８４０年以来，中华民族“师夷之长技”，逐渐认识到也要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这种政治文化的选
择必有其本土文化之“源”才有其内在的动力。此源头不仅可上溯至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而且其流衍更
要接续明清之际黄宗羲等人的思想逻辑。就此而言，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中国近现代的政治转型中
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戊戌变法时期思想最为激进的谭嗣同曾经说：“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
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３８页）梁
启超也曾说：《明夷待访录》“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
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东
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８页）他又说：《明夷待访录》“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
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
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
华书局１９３６年版，第４７页）  
 
《明夷待访录》不仅影响了维新派，而且影响了革命党人。孙宝山博士新近在其学位论文中指出，孙中山
曾把《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制成小册子，作为兴中会的革命宣传品随身携带散发，并赠给
日本友人南方雄楠。“时兴中会之宣传品仅有二种：一为《扬州十日记》……二为黄梨洲《明夷待访录》
选本之《原君》、《原臣》篇。”（冯自由《革命逸史》，转引自孙宝山博士论文《黄宗羲的政治思想研
究》，北京大学哲学系２００６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民主与科学”同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对立起来，这是当时“新青年”的思想局限。其
实，陈独秀的民主思想也可谓是“接着”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讲的，如他在１９１５年所作《今日之教育
方针》中主张“惟民主义”，他说：“国家而非民主，则将与民为邦本之说，背道而驰。”（《陈独秀选
集》，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５页）可见，其民主思想并非与民本思想“背道而驰”，而是
顺着或接着“民为邦本之说”讲的。五四运动把“民主与科学”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以后的新民主主义
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追求“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它们显然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民本思想。  
 
理清民本与民主的关系，这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严复曾经说，西方文化是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此自由、民主的思想是我们要学习的，但西方的自由、民主也有重个体之自由
而轻社会整体之和谐的缺陷。中国的民本思想则是以人民整体的利益为“体”，把此民本的价值观与自由
的价值观结合起来，达到个人自由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和谐，则中国将建成比西方更优越的新型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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